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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說明 

1.1 輔導目的 

協助醫療院所端透過自行建置的資料搜集模組、資料加密模組、資料傳

輸模組等，將法定傳染病的電子病歷資料，以標準資料交換格式自動上傳至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署方)之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以達到資料

加速處理、疫情即時掌控、減少人為疏漏等目標。 

  

1.2 輔導對象 

經疾病管制署核准建置開發「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

統」(下稱 EMR2.0)之醫療院所及其資訊系統協力廠商。 

 

1.3 輔導範圍 

(1) 協助受輔導醫院瞭解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資料欄位與格式。 

(2) 提供介接技術諮詢：包括標準格式交換邏輯及協助受輔導醫院與署方

進行傳染病自動通報 Web Service 之介接上線驗證輔導作業等相關技

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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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通報作業示意圖 

 

3. 工作項目說明 

本工作流程進行區分為 3 個階段，區分方式如下表: 

              

下圖為各階段中醫院應完成之工作事項，每階段並由輔導團隊協助

完成工作之輔導，應完成工作事項之細部說明，則分別述明於 3.2~3.4

三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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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醫院之申請人及聯絡資訊如有異動，請即時通知疾病管制署及輔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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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置作業 

3.1.1 時程 

來函申請 1 個月內。 

3.1.2 工作項目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填寫系統網路(IP)服務申請表(申請測試及正式機防火牆開通，

正式環境於上線前才進行審核開通) 

 填寫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申請表 

 驗證可否連線至 EMR 測試主機 

 驗證可否登入至 EMR 測試網站 

 申請醫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 

 

本階段建議參與人員: 

協調者、資訊人員、感控人員，共同規劃及協調整體細部時程及分

工作業，由協調者為主要對外窗口，進行與署方或輔導團隊各類申

請、問題之諮詢連繫，並由資訊人員對開通防火牆、測試帳號、醫

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等進行申請作業。 

 

3.1.3 系統網路(IP)申請 

連線傳送測試階段時，各醫院必須先填寫網路服務 IP 申請表【附

件一】，並請 Email 至 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

件窗口(02)2395-9832，申請表單中必須提供一組固定 IP位址，做為連

線傳送的資料來源識別使用，測試環境及正式上線環境可同時申請，

惟正式環境連線會在上線申請審核通過後才開通。 

3.1.4 通報功能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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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醫院透過 Web Service 所傳送的資料，將以該單位介接專用的

帳號，傳入傳染病通報系統。請單位填寫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

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申請表【附件二】，並請

Email 至 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件窗口

(02)2395-9832。 

 

3.1.5 測試與驗證EMR主機之連線 

依各醫院申請之 IP 及帳號進行 EMR 測試主機連線及網站登入測

試是否正常，以利後續各項工作之推行，如下圖即為正常連線至測試

EMR 主機後之頁面。 

 

 

3.1.6 醫事機構卡或軟體憑證 

各醫院必須申請醫事機構憑證 IC 卡或軟體憑證，透過 Web 

Service所傳送的資料，將以醫事機構憑證 IC卡或軟體憑證進行電子簽

章後，將數位簽章與公鑰傳送給署端進行驗章，經署方系統驗證合格，

始能通報資料，以確保資料的有效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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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建議採用軟體憑證方式進行簽章驗證作業，可避免醫事機構卡使用

期限之問題，造成無法通報之狀況。 

3.2 程式開發及測試 

3.2.1 時程 

程式開發及測試作業期 3 個月。 

3.2.2 工作項目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工作說明書分析 

 院內系統整體性及資料分析(含資料欄位對應及收集) 

 簽章模組程式開發 

 通報 Json Data File 模組化設計 

 通報單傳送模組開發 

 送驗單傳送模組開發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模組開發(僅有申請此功能者

需開發)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模組開發(僅有申請此功能者

需開發) 

 通報單修改模組(僅有申請此功能者需開發) 

 病歷資料上傳模組(僅有申請此功能者需開發) 

 院端需開發之通報疾病項目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醫院近

三年通報過的疾病項目為基準 

 開發自我測試 

 

本階段建議參與人員: 

由資訊人員規劃各功能模組之開發架構及時程、人力安排及院內系

統現有資料分析；並對開發進度進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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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工作說明書分析 

依據【NIDRS 110 年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工作說明書】等文件確認系統架構、各項運作原理、工作範圍、作業

流程及執行方式等，以利後續專案開發過程之順利推行。 

3.2.4 測試階段(開發自我測試) 

本階段由院方將申請上線之前三年於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所通報

之疾病種類(包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程式皆開發完成後，於測試

環境先進行自我測試，測試資料不限是自行建立或是擷取舊通報個案，

測試後聯絡輔導團隊確認該開發之疾病皆有完成通報測試，經輔導團

隊驗證確認後即可進行驗證階段，測試階段之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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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線驗證申請 

3.3.1 時程 

程式開發及測試完於 1 個月內申請。 

3.3.2 工作項目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交付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請填寫「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

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附件

三】(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醫院近三年通報過的疾病項

目為為原則)，並請Email至 r95922154@cdc.gov.tw或傳真至

本署資訊室收件窗口(02)2395-9832。 

 進行範例驗證。 

 

本階段參與人員: 

進行測試階段之醫院由開發資訊人員進行通報功能測試，測試後經

輔導團隊確認完成即可進入驗證階段。 

驗證階段由醫院進行測試機網站通報，再由醫院進行同一筆資料之

EMR電子通報驗證測試，配合資訊人員進行上線前之測試資料審核，

以取得上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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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驗證階段(範例驗證) 

由醫院進行 NIDRS 測試機網站通報(證號：NIDRS+疾病 ID)，再

由醫院進行同一筆資料之 EMR 電子通報驗證測試(證號：EMR+疾病

ID)；經輔導團隊比對資料一致性，並驗證程式完整性及嚴謹性，檢視

後將回饋比對結果及測試狀況給各醫院，示意如下圖： 

  

3.3.3.1 網路連線測試 

各醫院完成防火牆的申請作業後，連線至署方的連線測試網站，

網址如下： 

https://203.65.72.176/EMR2/ 

 

3.3.3.2 醫事機構憑證申請與換發 

請參考醫事憑證管理中心的網站，網址如下： 

http://hca.nat.gov.tw/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使用 HCA 之 API 進行電子簽章，

HCA 讀卡機與憑證可透過以下連結進行檢測是否正常運作，網址如下： 

https://203.65.114.19/HCA20/ 

https://203.65.72.176/EMR2/
http://hca.nat.gov.tw/
https://203.65.114.19/HC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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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Json 測試 

欲測試 Json的格式之正確性，可以將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

單)所產生之 Json 資料，於測試網站中進行測試，網址如下： 

https://Smartida-EMRtst.cdc.gov.tw/EMR2/Default.aspx 

測試之方式，可以使用複製及貼上的方式，將 Json 的內容填入網

頁中的文字框，即可進行 Json 格式的資料檢核。測試後的資料檢核結

果將會呈現於網頁上。此功能僅確認醫院的 Json 格式是否能通過檢核。 

3.3.3.4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通報測試 

完成上述測試後，參與醫院可將測試用之資料，以 Json 訊息簽章

後發送至 Web API，並測試接收回送之結果訊息，網址如下： 

https://Smartida-EMRtst.cdc.gov.tw/EMR2/ 

Json 訊息傳送後請至測試機驗證測試資料內容與上傳資料是否相

符，網址如下： 

https://Smartida-EMRtst.cdc.gov.tw/EMR2/ 

注意事項: 

(1) 每種疾病的驗證測試應包含至少1筆通報、1筆通報+送驗，其他依

醫院申請功能增加驗測通報筆數。 

(2)進行Json通報測試時，須包含電子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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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正式上線申請 

3.4.1 時程 

上線驗證完成後於 1 個月內完成正式上線申請。 

3.4.2 工作項目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申請正式上線，請填寫「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

(EMR)系統」正式上線申請表【附件四】，並請 Email 至

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件窗口

(02)2395-9832。 

 正式通報主機連線驗證。 

 

  本階段參與人員: 

  本階段由署端確認測試資料審核通過後，即可申請正式環境上線。 

 

3.4.3 正式上線申請 

院方需開發完成該院所申請「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

(EMR)系統」功能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附件三】之所有疾病種類

為原則，且完成驗證資料傳送並接獲驗證成功通知後，取得上線資格。 

請填寫「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正式上線

申請表【附件四】，並 Email：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

資訊室收件窗口(02)2395-9832，向本署申請正式上線，經審核同意即

通知醫院正式上線日期，醫院據以正式自動通報。 

 

3.4.4 正式通報主機連線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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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階段完成開通正式環境通報主機 IP 連線後，需先進行連線測

試，以確認通報檔案可以正常送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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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正式通報及狀況監控 

3.5.1 時程  

正式上線後即可進行通報及監控。 

3.5.2 工作項目  

各醫院在收到署方審核通過後，於正式通報前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

列： 

 院內通報系統轉移連線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通報人員改以院內通報系統進行 EMR 通報 

 通報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有申請擴

充者需監測)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有申請

擴充者需監測) 

 通報單修改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有申請擴充者需監測) 

 病歷上傳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有申請擴充者需監測) 

 正式上線通報，程式如有異常須即時配合修正，亦須依最新

版工作說明書即時調整 

 如擬增加功能或通報疾病，醫院須以電子郵件提供新增功能

申請表/新增疾病清單予防疫雲客服信箱 

 

  本階段參與人員: 

  由感控人員進行 EMR 電子通報，並由資訊人員及協調者共同監控

通報狀況，以便隨時掌控系統狀態。 

3.5.3 通報連線轉移 

進行第一次 EMR 案例通報時，請再次確認是否已將院內通報主機

之連線移至正式 EMR 通報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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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院內改由EMR自動通報方式 

院內之系統在依照署方核准之正式上線日期進行作業轉移後，即

由原本採人工至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網站輸入通報單之作業方式，變

更由院內系統自動產生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並傳送至署方系

統。 

3.5.5 通報成功與失敗原因監測 

各醫院於正式轉換後，密切監測院內使用情形及通報失敗資料，

並立即與疾管署輔導廠商聯繫處理，以避免發生通報延誤情事。 

 

註：轉移至自動通報方式後，原醫院作業流程不再需要以人工輸

入通報單之方式作業，以免造成重複通報之情況，此點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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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線後 新增功能模組/通報項目申請流程 

4.1 申請 新增功能/疾病 

 新增功能模組：請填寫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

傳染病通報(EMR)系統」新增擴充功能申請表【附件五】，並

Email：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件窗

口(02)2395-9832，向本署申請。 

 新增通報疾病：請填寫「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

(EMR)系統」功能申請新增驗證疾病清單【附件六】，並

Email：r95922154@cdc.gov.tw 或傳真至本署資訊室收件窗

口(02)2395-9832，向本署申請。 

4.2 程式開發及測試 

各醫院於本階段所需工作事項如下所列： 

 程式開發 

各醫院端所開發之程式，各模組主要執行工作分述如下： (範

例程式請參閱工作說明書) 

 新增疾病(僅依有申請新增的疾病進行開發)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模組開發(僅有申請此功

能者需開發)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模組開發(僅有申請此功

能者需開發) 

 通報單修改模組(僅有申請此功能者需開發) 

 病歷資料上傳模組(僅有申請此功能者需開發) 

 測試階段： 

開發自我測試。 

 

本階段參與人員: 

進行測試階段之醫院由開發資訊人員進行通報功能測試，測試後經

輔導團隊確認完成即可進入驗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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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階段由協調者取得由署方所提供之範例測試個案，配合感控

人員及資訊人員共同進行上線前之測試資料審核，以取得上線證明。 

4.3 上線驗證申請 

本階段由院方提出申請新增驗證疾病清單(附件六)，請 Email 至客

服信箱 cdcnidrs@cdc.gov.tw，由署方依院方所提出申請上線驗證疾病

清單之疾病設計範例驗證個案，再由醫院進行 EMR 電子通報驗證測試，

經輔導團隊比對資料一致性，並驗證程式完整性及嚴謹性，檢視後將

回饋比對結果及測試狀況給各醫院，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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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術諮詢及輔導方式說明 

5.1 輔導項目 

輔導團隊對於各醫院提供技術諮之服務，相關輔導之項目包括以

下各點： 

 電子通報單(含通報單與送驗單)資料欄位與格式說明 

 資料交換流程解說 

 提供醫院確認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的驗證方法 

 提供醫院確認與疾病管制署端介接成功的測試方法 

 測試通報狀況監控 

 回饋機制說明 

5.2 輔導方式 

針對參與之醫院，提供電話技術諮詢、電子郵件諮詢服務。 

5.3 測試通報狀況監控 

於測試階段觀察測試通報之情形，有通報異常發生時，輔導團隊

將會主動電話連繫負責窗口，以了解通報異常之原因。若屬技術之相

關問題時，將適時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解決問題。 

5.3.1 諮詢管道 

輔導團隊提供以專線電話及電子郵件之方式予各醫院技術諮詢之服務。 

專線電話：(02)2395-9825#3200 

電子郵件：cdccloud2014@gmail.com 

LINE EMR2.0 輔導群組：http://line.me/ti/g/gm8ruu41Ef 

 

mailto:cdccloud2014@gmail.com
http://line.me/ti/g/gm8ruu41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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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見問題Q&A 

問題一、EMR 通報成功或失敗的定義為何? 

Ans : 所謂的通報成功(失敗)，我們是以 “是否有取得電子通報單電腦

編號”做為判斷依據，若未取得電子通報單電腦編號，代表該個案資

料並未寫入資料庫中，可再修正 Json 錯誤後再次通報；若系統已有回

覆電子通報單號，代表該個案資料已寫入資料庫中，可於傳染病個案

通報系統網站查詢到該資料，但無法再以相同的個案資料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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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換規格修訂與公告流程 

8.1 交換規格修訂之通知方式 

當電子通報系統程式更新版本時，將會以網站公告、電話通知、發

送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各醫院，通知內容如下說明： 

a. 預定版本更新的施行日期及時間 

b. 此次版本更新之版次編號 

c. 此次版本更新之調整內容說明 

公告網站的網址如下：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56uFaclIWlWcXCJIEqwsow 

 

 

 

8.2 版本更新之控管 

各醫院應針對院內端程式更新進行內部控管，如程式更版前之備份、

版本更新之記錄及更新之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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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一. 疾病管制署系統網路(IP)服務申請表 

附件二. 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申請表 

附件三.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申請上線驗證疾

病清單 

附件四.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正式上線申請表 

附件五. 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新增擴充功能申請表 

附件六.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申請新增驗證疾

病清單 

 

各表單之填寫方式請參考章節附件一~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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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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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功能申請表 
 

申請醫院：                           (以下簡稱本院) 

 

說  明：申請加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之｢新一代電子

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本院已實施醫院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並可配合貴署規定時程完成各項上線

前作業。 

 

功能模組： 

基本功能模組 擴充功能模組 

■簽章模組 

■通報 Json Data File 收集模組 

■通報單傳送模組 

■送驗單傳送模組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通報單修改 

□病歷上傳 

 

申請人與聯絡資訊 

主持人姓名：                             職稱： 

電子郵件：                               電話： 

--------------------------------------------------------------------------------------------------------

申請單位主管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電話： 

電子郵件： 

--------------------------------------------------------------------------------------------------------

承辦人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電話： 

電子郵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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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 

申請上線驗證疾病清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院全銜)申請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

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已完成疾病開發測

試，申請上線驗證。 

 

申請上線驗證疾病 

 

 

 

 

 

 

 

 

 

 

 

 

 

 

(不足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主管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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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正式上線申請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院全銜)申請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

統「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已依規定完成驗證資料傳送並

接獲驗證成功通知，申請辦理正式上線。  

承辦人：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主管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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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傳染病通報系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 

新增擴充功能申請表 
 

申請醫院：                           (以下簡稱本院) 

 

說  明：申請新增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之｢新一代電子

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本院已實施醫院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並可配合貴署規定時程完成各項驗測

作業。 

 

功能模組： 

已完成功能模組 新增擴充功能模組 

■簽章模組 

■通報 Json Data File 收集模組 

■通報單傳送模組 

■送驗單傳送模組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通報單修改 

□病歷上傳 

□通報單研判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送驗單檢驗結果主動接收回饋 

□通報單修改 

□病歷上傳 

 

申請人與聯絡資訊 

主持人姓名：                             職稱： 

電子郵件：                               電話： 

--------------------------------------------------------------------------------------------------------

申請單位主管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電話： 

電子郵件： 

--------------------------------------------------------------------------------------------------------

承辦人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電話： 

電子郵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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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功能 

申請新增驗證疾病清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院全銜)申請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

統「新一代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EMR)系統」之新增驗證疾病。 

 

申請新增驗證疾病 

 

 

 

 

 

 

 

 

 

 

 

 

 

 

(不足請自行增列) 

 

 

承辦人：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主管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